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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提送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復原重建計畫予本會審議
一案，迄未蒙回復，請儘速惠復俾憑彙辦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本會114年12月16日工程技字第1140201140號函辦理。
二、總統已於114年11月11日公布「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重

建特別條例」（下稱特別條例），依特別條例第10條第1項
規定：「依本條例編列預算之中央各部會，應於條例施行後
兩個月內提出災後復原重建計畫。」

三、為利各機關提送計畫有所依循，本會前於114年12月16日以
工程技字第1140201140號函，請貴機關依指定內容要項提出
災後復原重建計畫，並於115年1月9日以前送本會審議，惟
截至115年1月15日止，未蒙貴機關回復，請迅即惠復，俾利
本會辦理後續計畫報核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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